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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公安厅政治部文件 

琼公政治通〔2020〕108 号 

 
关于印发《海南省公安机关清明期间组织开展
“致敬·缅怀·前行”主题宣传活动方案》 

的通知 
各市县（洋浦）公安局，厅属各单位： 

现将《海南省公安机关清明期间组织开展“致敬·缅怀·前

行”主题宣传活动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按照方案要求，制定本

地、本部门实施方案，积极开展主题宣传活动，并于 4月 7 日前

将工作情况报省厅政治部宣传处。 

联系人：王坤，菅元凯。联系电话：68836067，17789778488，

公 安 网 邮 箱 ： jianyuankai@gat.an ， 互 联 网 邮 箱

536277916@qq.com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海南省公安厅政治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3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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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公安机关清明期间组织开展“致敬·缅
怀·前行”主题宣传活动方案 

 

根据公安部新闻宣传局《关于清明期间组织开展“致敬·缅

怀·前行”主题宣传活动的通知》要求，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，

省厅定于清明期间在全省公安机关组织开展以“致敬·缅

怀·前行”为主题的宣传活动。为确保宣传工作取得实效，特制

定方案如下： 

一、指导思想 

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和维护稳定工作

的重要讲话精神，认真贯彻赵克志部长和部党委部署要求，大力

宣传公安英烈特别是牺牲在抗疫一线民警辅警的感人事迹，激励

引导广大民警辅警大力弘扬公安英烈精神，全力投入疫情防控和

维护安全稳定工作，营造全社会崇尚英烈、关爱英烈家属的浓厚

氛围。 

二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大力弘扬公安英烈精神。宣传工作要注重总结宣传公

安英烈子女子承父业的典型事迹，展示公安队伍薪火相传、继往

开来的良好风貌。各单位要对围绕“致敬·2020 清明祭英烈”

主题开展多种形式祭扫活动的情况进行宣传报道，向公安英烈表

达敬意，寄托哀思。要积极依托主流媒体开设的“为了民族的复

兴·英雄烈士谱”专栏专题，持续推出不同历史时期公安英烈事

迹报道。清明期间，省厅将积极协调组织省级各媒体网站对公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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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烈特别是牺牲在抗疫一线的公安民警辅警先进事迹进行集中

宣传报道，请各地积极配合做好联动宣传。 

（二）传递党组织的关怀温暖。宣传报道要紧密结合实际，

联动社会媒体资源，采取连线采访、网络直播等方式宣传报道清

明期间公安机关走访慰问公安英烈家属等活动动态，充分体现各

级党组织对公安英烈家属的关怀慰问。4月 4 日，公安部新闻宣

传局将通过人民网、新华网等中央媒体网站，同步推出“致敬·缅

怀·前行——2020年全国公安系统清明诗会”，用文艺的形式讲

述公安英烈故事，歌颂公安英烈精神，表达对公安英烈家属的关

心慰问，请各单位积极组织广大民警辅警观看。 

（三）同频共振扩大宣传声势。各单位要及时落实全省公安

新媒体矩阵联动指令，积极争取社会媒体转发，形成上下、内外

同频共振的强大宣传声势。要积极组织参与“战疫风警线”短视

频征集活动，大力宣传公安战疫一线感人事迹。4 月 4日清明节

当天，全省公安新媒体矩阵将联动开展“今日头条——致敬公安

英雄”接力活动，请各单位统一发布“致敬公安英雄”主题新媒

体作品，形成致敬缅怀公安英烈的浓厚氛围。 

三、工作措施 

（一）深入挖掘宣传公安英烈先进事迹。各单位对 2019 年

以来，特别是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因公牺牲民警辅警的先进事迹进

行深入挖掘，协调组织本地媒体资源，精心策划推出有深度有温

度有力度的报道稿件，充分展示公安英烈的牺牲奋斗精神。 

（二）积极宣传报道公安机关关心关爱民警辅警和英烈家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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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。各单位要围绕贯彻落实《关于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进一步做

好关爱民警辅警工作的通知》（公政治传发〔2020〕1 号）的通

知精神，公安部政治部《关于今年 1至 2 月全国公安民警辅警因

公牺牲和确诊感染情况的通报》部署的关爱民警辅警十项重点工

作，大力宣传党中央和部党委对公安民警辅警的关心关爱，大力

宣传结合实际出台爱警暖警措施、抚恤优待政策的举措成效，进

一步激励警心斗志。 

（三）充分发挥公安自有宣传阵地作用。清明期间，人民公

安报、中国警察网将以“致敬·缅怀·前行”为主题，报、网、

刊、端一体化运作，策划推出清明系列融媒体报道。人民公安报

将于 4 月 3日至 5日，连续 3天在头版推出系列综述，开设清明

节特别报道“致敬·那些名字”、“缅怀·那些记忆”、“前

行·那些力量”专题栏目，群像式报道 2019 年以来因公牺牲民

警辅警的先进事迹。公安部政府网站和中国公安信息网、中国警

察网开设专题网页，展播 2019 年以来特别是疫情防控期间牺牲

民警辅警的感人事迹，组织广大民警辅警开展网上献花、书写寄

语等活动。各单位要用好用足公安自有媒体阵地，积极组织采写、

报送生动鲜活的宣传报道素材。 

（四）加强全省公安新媒体矩阵联动作用。4 月 2日至 5 日，

请各地公安新媒体在微博、微信、今日头条、抖音、等平台统一

设置#致敬公安英雄# #2020清明祭英烈#话题，精心策划推出图

文、海报、短视频、H5、Vlog 等新媒体作品，大力宣传公安英

烈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。同时，省厅“海南警方”新媒体将制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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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出致敬英烈主题 Vlog，协调南海网制作推出公益微视频《战

友》，并与厅禁毒总队合作推出沙画视频《致敬英雄》。请全省公

安新媒体矩阵做好联动推送工作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单位要切实加强对此次清明节期间

主题宣传活动的组织领导，突出活动主题，强化协调策划，打造

宣传亮点，形成宣传声势。 

（二）强化矩阵联动。各单位要把握好宣传时效，强化上下

联动，形成整体合力，确保达到最佳宣传效果。 

（三）提升宣传影响力。各单位要创新宣传方式手段，统筹

用好传统媒体和网络新媒体，有效提升宣传报道的传播力引导力

影响力公信力。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公安部新闻宣传局。 

 海南省公安厅政治部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3月 31日印发 


